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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因为和谐社会也应该是一个法治

社会。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以法治为中心，构建一个秩序井

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

业、和睦相处的社会，可以说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只有

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的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所以，和谐社

会和法治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

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当然，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

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的建设要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

设协调一致，要求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与文化的繁荣协

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

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是全面而又可持续的，所以和谐社会

的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

，法治社会从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领

域中的内容。所以，和谐社会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其中重要

的内容就是要建设法治社会，而建设法治社会理所当然应坚

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也是和

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理念是一种观念，是行动的指

导，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

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依

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



发展规律，顺应世界潮流，体现人民意愿，落实执政为民理

念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体现

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一种

进步的治国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

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

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坚持依法治国的

法治理念，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

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观念。具体来说，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

面的观念： 一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

根本法，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

是依宪行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

一的集中体现，宪法和法律至上，具有至高权威，任何组织

与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宪

法和法律的约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

权废法。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不是无法可

依，而是法律实施中存在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

究等问题。造成法律实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

治观念淡薄。按照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各级各类公职人员

虽然分工不同，不需要成为法律工作者、法律专家，但是作

为依法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都应当具有宪法意识和法治观

念，都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二是坚持科

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

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

人格尊严和自由。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才能促



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完

善的过程，它应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的立法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执法要充分考

虑群众的利益。我们应当完善社会立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保

障机制，尽量缓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

，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

念，我们要注重协调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法治的重要内

容就是保障个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格

权和财产权以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尊重与维护个人的人

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使人成其为人，能够自由、富有尊严地

生活。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不仅意味着其权利不受作

为私法主体的第三人的侵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

着其权利不受来自国家权力本身的非法侵犯，这正是现代法

治的重心之所在。 三是坚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观念。我

们应当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工作法治

化，依法行政，这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为此，需要按照

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

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有权必有责，侵权需

赔偿，通过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

效的法治政府。 公正司法是构建法治社会的保障，也是法治

社会的基本要求。为了保障司法公正，首先必须在党的领导

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

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坚决制止

对司法的随意干预、违法干预，为公正司法创造良好的法律

环境。其次，应当切实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司法越有权威，

才能表明法律越有权威，才能保证各项法律得以严格实施。



为此，需要从制度上形成一套有效解决执行难的机制，努力

改变法院的生效判决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判决书有些时候成

为“法律白条”的现象；需要完善再审程序，维护生效判决

的权威性，改变案件在终审判决后仍然可以进行无休止的审

理现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机制，从体制上强化对审判权、检察权的监督和制约，有效

防止司法腐败。 最后要坚持权力应当受到监督与制约的观念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

腐败。在我国，要保证严格执法、司法公正，必须加强对权

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这就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工、

科学配置，建构监督权力和制约权力的有效机制。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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